中共温岭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温人才领〔2011〕1号

中共温岭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的若干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市直各单位，在温垂直管理各单位：
现将《温岭市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中共温岭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011年8月12日

温岭市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

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温岭市委、温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的若干意见》（温市委发〔2010〕64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精神，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解释《若干意见》各项内容。

第三条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宏观管理全市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工作。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负责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的资格认定和日常服务，并协助办理相关事项。

第四条  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的认定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实行动态管理，每年重新认定一次，具体认定时间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下文通知。
第五条  用人单位在引进《若干意见》第二章第四条规定的六类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需向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其中，《若干意见》第二章第四条第五款所指的核心骨干人才、创新型科技研发人才和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需由引进单位提供工作业绩、推荐书等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若干意见》第二章第四条第六款所指的高技能人才，是指在我市高新技术、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现代农业等领域所急需的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及可以带来重大技术改造或较高经济效益的人才，需由引进单位提供相关业绩等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第6条 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按以下程序认定：

（1）用人单位与引进人才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并确保每年在温岭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

（2）引进人才如实填写《温岭市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登记表》，并随表提供学历、职称、业绩证明等佐证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引进人才所在单位如实填写《温岭市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审批表》，并随表提供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社会保险缴费证明等佐证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上述两表于每年6月20日、11月20日前报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审核备案；

（3）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对初审合格的对象提交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并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的，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认定；
（4）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所享受的各项补贴均由“市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专项资金”列支。

第七条  引进人才子女入学按《温岭市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子女入学（园）的有关规定》（温人才办发〔2010〕1号）精神执行。

第八条  引进人才的科研经费根据规定向市科技局申请立项，由市科技局负责落实。
第九条  企业建立国家级、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并申请经费补助的，需如实填写《温岭市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经费补助审批表》，随表附省级以上人力社保厅（部）批准文件原件和复印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所招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经费补助的，由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如实填写《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工作经费补助审批表》，随表附《博士后进站审批表》等相关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研究人员出站后留温工作或创业的，由其本人如实填写《博士后研究人员留温工作（创业）经费补助审批表》，随表附有效年度审验的营业执照或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社会保险资料等相关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上述各表递交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审核，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核拨。

第十条  经同意建立市级研究生实习基地并申请经费补助的，需如实填写《研究生实习基地经费补助审批表》，递交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审核，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核拨。

第十一条  对符合《若干意见》第三章第八条规定，其人才住房补贴的发放程序为：

（1）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服务协议）并落户我市的，自合同签订次月起满一周年给予规定住房补贴的20%，第二周年给予规定住房补贴的30%，第三周年给予规定住房补贴的50%；

（2）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服务协议）但未落户我市的，自合同签订次月起按月发放规定的住房补贴；

（3）用人单位按照标准支付住房补贴给所引进的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后，须在每年11月20日前，向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并提供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社会保险缴费证明、住房补贴发放证明等佐证材料原件和复印件。经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审核后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并按50%的标准核拨给用人单位（已享受市人才公寓的不再列入补贴范围）。

第十二条  对符合《若干意见》第三章第九条规定，其人才工作生活津贴的发放程序为：用人单位或人才个人须在每年11月20日前，向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并提供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和工资发放单等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经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审核后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核拨。

第十三条  凡领取住房补贴、工作生活津贴的引进人才，在与非公有制企业（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劳动合同时应明确承诺在温岭服务期限不少于3年，须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作为聘用合同附本。期间，流动到温岭市内其他非公有制企业（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的，一个月内凭与原单位的解聘合同和新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到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办理核准手续；如流动到温岭市以外的单位工作，其本人和原工作单位应及时告知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并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终止发放住房补贴和工作生活津贴。

第十四条  引进和培养的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应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合同或服务协议，对服务期限、工作条件、违约责任等双方的权利义务做出约定。双方如因履行合同或协议发生争议的，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五条  人才个人、用人单位及相关单位在履行人才引进、培养、激励工作中，必须坚持标准，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凡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各种待遇的，经查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追索有关经费的同时，依法追究用人单位和当事人的责任。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同一项目同时符合不同层次奖项（资助）的，按“从优、从高、不重复”原则进行奖励（资助）。同一奖项（资助）在低等次已作奖励（资助）的，晋升到高等次时，只奖励（资助）差额部分。

第十七条  在执行本细则时遇有异议的，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重大事项不能解释的，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集体商量研究。过去我市的有关规定与本细则如有不符，以本细则为准。

